
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元江哈尼族彝族傣族自治县委员会2026年预算重点领域财政项目文本公开

一、项目名称
中国少年先锋队元江县第四次代表大会
二、立项依据

 根据《中国少年先锋队章程》、《中国少年先锋队组织工作条例（试行）》的规定，中国少年先锋队元江县第三届工作委员会三年任期届满，2024年内需召开中国少年先锋队元江县第四次代表大会，完成换届工作。
三、项目实施单位

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元江哈尼族彝族傣族自治县委员会
四、项目基本概况

中国少年先锋队元江县第三次代表大会于2021年召开，根据《中国少年先锋队章程》、《中国少年先锋队组织工作条例（试行）》关于县（市、区、旗）少代会每三年召开一次的规定和省、市少工委的有关要求，结合元江县少先队工作实际，经团县委、县少工委、县教育体育局研究，拟于2024年12月3日召开中国少年先锋队元江县第四次代表大会。
五、项目实施内容

中国少年先锋队元江县委员会换届选举工作严肃选风纪律，防范选举风险是换届选举成功的重要保证。换届工作复杂、矛盾集中，问题多样化。要坚持纪律挺在前面，把风险防控抓牢抓实，对违纪违法行为“零容忍”，确保换届清风气正。一是明确风险把控，要把风险防控作为换届平稳举行来抓。提前分析研判风险矛盾，建立风险台账，确保换届风险可控可化解。同时防范信访舆论风险；最后防范疫情防控风险。二是严格监督抓防范，要把风气监督贯穿换届选举全过程。三是严肃执纪抓惩治。四是建立巡回督查制度。
六、资金安排情况

中国少年先锋队元江县第四次代表大会工作经费按照参会人员：共计150人，其中正式代表105人，特邀、列席人员35人、工作人员10人预算，由县财政给予解决，保障会议工作的顺利开展。

1.会议材料（资料、文件袋、红领巾、笔、笔记本）150份×50.00元/份=7,500.00元；

2.证件制作（代表证、特邀证、列席证、工作证）：150个×7.00元/个=1,050.00元；

3.合影照片150份×20.00元/份=3,000.00元，摄影及后期费用1,000.00元，小计4,000.00元。

4.会议餐费正餐：150人×40.00元/人×2餐=12,000.00元。

预计共需25,000.00元。
七、项目实施计划

在全面深化改革中加强少年儿童和少先队工作，加强少年儿童和少先队思想建设，组织建设与辅导员队伍建设等，进一步优化少年儿童和少先队工作环境，使我县少先队基层组织健全，活动和工作活跃，校外教育丰富有效，吸引力、凝聚力和影响力明显增强，少先队员对队组织有较强的光荣感和归属感。
八、项目实施成效

换届选举后产生新一届的工作委员，将继续团结带领广大少年儿童高举队旗跟党走，深入学习领会党的二十大精神，进一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少年儿童和少先队工作的重要论述，贯彻落实全国第八次少代会、云南省第七次少代会、玉溪市第五次少代会精神，教育引导少年儿童牢记总书记的话、按照总书记要求做，当好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的接班人和未来主力军。

